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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 

 

为推动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，按照合理布局、保障质量、创新升级、

安全生产的原则，制定本规范条件。本规范条件为引导性文件，

不具有行政审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。 

一、企业布局 

（一）新建生产企业和新建、改扩建项目选址应符合本地

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地标准。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环保红线、

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依法实行特

殊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。 

（二）新建生产企业和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应符合生态环境

要求，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所在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

求。 

（三）新建生产企业和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的规定。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、提高产品质量，鼓励对现

有生产线进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，减少单纯扩大产

能的建设项目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动电动自行车产业园区

化、集约化发展。 

二、工艺装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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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应具有与电动自行车整车产能相匹配的金属料

件切割、弯曲、焊接、电泳设备或生产线，焊接自动化率达到

70%以上，鼓励采用自动焊接机器人。 

（五）企业应具有与电动自行车整车产能相匹配的塑料、

金属零部件自动化喷涂、烘干生产线，所有喷涂及烘干工序应

设在独立的封闭车间内，排放达到法律法规要求。确实无法自

建喷涂、烘干生产线的企业，应在集团内部具有喷涂、烘干生

产线的工厂生产。 

（六）企业应具有与电动自行车整车产能相匹配的装配生

产线，工序设置应满足规模生产要求，应有车架上下碗组装机

等装配设备，电动或气动装配工具应达到流水线上产品工艺设

计总工位的 70%。 

（七）企业应具有电动自行车整车产能相匹配的底盘测功

机、车架振动试验机、步入式环境试验箱、磁粉测功机、绝缘

耐压测试仪等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，以及充电器、电池等零部

件必要测试能力，设备原值不少于 100 万元。企业或所属集团

应具有循环充放电测试仪、涉水试验池装置、针焰试验机、水

平垂直燃烧测试仪、灼热丝测试仪等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，应

具有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互认协同充电等必要检测能力。 

三、产品质量与管理 

（八）企业生产的电动自行车整车产品应当符合《电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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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17761）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，在

出厂、销售前应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。企业应严格执行电动自

行车产品速度、功率、电压等防篡改软硬件设计，鼓励采用物

联网技术对篡改行为实时监控。 

（九）企业生产或采购的充电器产品应当符合《电动自行

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》（GB 42296）要求，并通过产品认

证。 

（十）企业生产或采购的锂离子蓄电池产品应符合强制性

国家标准《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

43854）要求，其生产企业应符合《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》

要求。企业生产或采购的铅蓄电池产品的制造商应当符合《铅

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》要求。鼓励企业使用的其他新型电池满

足相应的安全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 

（十一）企业生产或采购的电动机产品应符合《电动自行

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》（QB/T 2946）或《小功率电动机的安

全要求》（GB/T 12350）或更高技术要求的标准。企业生产或

采购的控制器产品应符合《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》

（QB/T 2946）或更高技术要求的标准。 

（十二）企业生产或采购的电线束产品应符合《电动自行

车用电线束》（QB/T 5242）或高于该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标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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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鼓励企业或所属集团加大研发投入，针对消费者

升级需求，发展轻量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电动自行车产品，开

展北斗高精度定位推广应用。企业或所属集团每年自主开发车

型不少于 10 款、研发投入不少于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2%。

企业主要电动自行车产品具有技术发明专利。 

（十四）企业应设置质量管理部门，配备质量安全总监和

质量安全员，建立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工作制度和产品可

追溯、责任可追究的质量保障机制，按照《质量管理体系 要

求》（GB/T 19001）要求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。 

四、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 

（十五）鼓励企业大力推动智能制造，提升现代化管理水

平、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，推动产品研发、生产

运营、营销管理、售后服务等环节数字化升级。企业应采用三

维软件进行造型设计，配备并使用 ERP（企业资源计划）、

MES（生产执行系统）。企业生产或采购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

应依标准进行编码标识，推动电池信息溯源管理。 

（十六）鼓励企业参与电动自行车行业绿色制造相关标准

制修订工作，建设绿色工厂，生产绿色设计产品，打造绿色供

应链。鼓励企业按照《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》（GB/T 

24001）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获得第三方认证。 

（十七）企业应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，通过自建、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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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、合作等方式提供老旧蓄电池更换、回收服务。加强废锂离

子蓄电池规范回收利用宣传，引导消费者规范安全移交废锂电

池。鼓励开展对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控管

理。 

五、安全生产 

（十八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安全生产、消防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，

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防护条件和消防安全条件；依法设置安全

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建立健全全

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

重预防工作机制；严格焊接、切割、消防控制室等特殊岗位人

员持证上岗管理；应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并达到三级

（含）以上。 

（十九）企业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，公布安全事故防

范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安全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，制定针

对性应急预案，并定期组织开展事故应对、火灾逃生等应急演

练。机械加工、焊接、喷涂、烘房、涂料及稀释剂储存库、锂

离子电池储存库等易产生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，

应设置相应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。 

（二十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，必须与
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锂离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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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池存储仓库应单独设立，设置火灾自动报警、自动灭火设施、

视频监控装置以及消火栓、通风排烟设施和缺陷电池安全隔离

装置。存在抛光、打磨、抛丸等产生可燃性粉尘工艺的设备设

施、除尘系统要符合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及《粉尘

防爆安全规程》（GB 15577）等相关法规标准要求。 

六、劳动者权益保障 

（二十一）企业用工制度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员工足

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。 

（二十二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的规定，开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工作，设置完善的职

业病防护设施，确保工作场所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（强度）

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，并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及管理工作。鼓励

企业按照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》（GB/T 

45001）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获得第三方认证。 

（二十三）鼓励企业加强操作人员技能水平素养的提升，

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引导符合条件的工人考取相应岗位的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七、消费者权益保障 

（二十四）企业应建有完善的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，

售后服务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。鼓励企业建立完善国际销售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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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企业应将锂离子蓄电池使用及回收风险在整车产品说明书

显著位置予以说明。 

（二十五）企业应加强经销商管理，督促经销商抵制提高

蓄电池电压容量、解除限速等违规篡改行为，为消费者提供规

范使用和维护保养知识，并提醒消费者安全使用锂离子蓄电池

等蓄电池产品。企业搭配电动自行车整车销售或赠送的乘员头

盔应符合《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》（GB 811）要求。 

八、监督和管理 

（二十六）经企业自愿申请，省级电动自行车行业主管部

门会同省级消防等部门核实推荐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进行材

料复核和现场查验，对符合规范条件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予

以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并实行动态管理。 

规范公告名单向社会公布，并抄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应急

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发展改革委、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。 

（二十七）省级电动自行车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动自

行车行业的管理，指导企业按照规范条件要求，加快技术改造，

规范各项管理。 

（二十八）行业协会应组织企业加强行业自律，引导企业

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协助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本规范条件的

实施和跟踪监督工作。 

九、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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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九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电动自行车（不含电助力自

行车）生产企业。 

（三十）本规范条件涉及的标准和产业政策若进行修订，

按修订后执行。 

（三十一）本规范条件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工

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